拆  除  协  议（范本）

甲方： 
乙方： 
一、目的
甲方委托铜陵市阳光拍卖有限责任公司对“义安区老洲乡泵站报废机电设备一批”进行公开拍卖，乙方以   万元竞得。为维护甲、乙双方的共同利益，保证拆除质量和安全生产，经甲、乙双方平等协商，签订本协议。
二、拆除标的：义安区老洲乡泵站报废机电设备一批。
三、拆除工作地点：标的现场。
四、拆除工作时间：协议签订次日起15日内。
五、协议内容：主要有变压器、电动机、轴流泵等，详见《拍卖清单》，具体状况以现状为准。泵站范围内非卖资产： S7-315/10变压器（室外单独放置）及连接线缆，已标注“不卖”的配电柜及连接线缆，S9-20/10变压器的连接线缆，电线杆，变压器对外连接线缆等，《拍卖清单》记载以外的其他资产和建筑物及构筑物。
1、甲方权利与责任
1）甲方应提醒乙方在施工作业时的注意事项；
2）甲方要求乙方制定拆除计划，安全、有序作业；
3）甲方在不影响安全施工条件下，应尽量为乙方提供便利条件和服务。包括用电、用水、环境卫生、生活垃圾清运等，实行有偿使用，有偿服务，具体费用由双方协商确定；
4）目前设备尚在使用中，申请断电事宜由甲方处理；
5）督促乙方对施工中存在的安全隐患进行整改；
6）甲方不得要求乙方违反安全管理规定进行操作；
7）发生以下情况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停工整顿，违约责任由乙方承担，如：人身伤亡事故、机械设备事故、违章作业、违章操作劝告无效，现场不能满足安全要求，环境卫生脏、乱、差等。
8）乙方出现违反安全规定施工操作、拆除逾期等违约行为时，甲方有权对履约保证金作出相应处罚。
9）拍卖资产与非卖资产的线缆、管道部分均以甲方现场指认为准。
2、乙方权利与责任
1）乙方在签订本协议前交清价款、佣金及5万元的履约保证金（甲方要求由铜陵市阳光拍卖有限责任公司代收），应交款项全额到帐后本协议生效。乙方按规定的日期将标的拆运完毕且甲方验收无异议后，方可办理履约保证金的退还手续。乙方拆运工作逾期的，将按2000元/天的违约金支付给甲方，违约金在保证金中扣除。逾期10日以上，甲方有权终止乙方拆除作业，没收履约保证金，无偿收回现场留存的标的另行处置，相关损失由乙方承担。
2）乙方应具备法律、法规要求的拆除、运输工作条件，在拆除工作过程中对发生的人身伤亡、设备损坏等安全事故承担安全责任。
3）乙方应服从甲方的安排，制订拆除计划，安全、有序的施工作业，由相关技术人员进行拆运，拆运过程中出现的一切安全责任均由乙方自行负责。
4）如甲方临时需要泵站继续工作的，乙方不得以此为由提出赔偿等要求，甲方也不以此为由扣减乙方的拆运期限。
5）由于部分设备在房屋内，乙方须经甲方同意后方可拆除部分墙体、屋顶，以便拆运设备。
6）乙方在拆除电力设备时应向甲方确认已断电后，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进行施工作业。
7）乙方在对标的拆除、运输时不得破坏、拿取现场中其他物品，否则，甲方将按规定追究乙方的法律责任。
8）乙方不得超出指定的范围进行工作，禁止无关人员进入现场。未经甲方同意，乙方不得擅自使用与拆除工作无关的甲方设备、设施，不得擅自拆除、变更甲方的防护设施和标示。
9）乙方须遵守《竞买须知》中的相关内容。
3、甲、乙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。
六、违约责任：甲、乙双方必须严格执行本协议，谁违约，谁承担由此导致的责任。
七、本协议一经签订，即视为甲方将标的按现状交付给乙方，乙方承担看管、拆卸、运输等全部责任及费用。
八、本协议执行过程中，如发生争议，由双方协商解决。不能解决争议的，任何一方可向协议签定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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